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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指挥部森林防火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切实做好“两节”期间森林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和林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定祥和、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通知要求：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领导。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全国、全省森林防火工作会议精神，严格按照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五条标准”和《河北省2003—2005年森林防火责任书》的要求，把做好“两节”期间的森林防火作为当前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各地都要组织检查组，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检查督导。各级政府和各单位的主要领导要切实承担起本辖区森林防火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真正做到亲自安排、亲自督查、亲自组织。主管领导要亲自深入林区重点部位，针对薄弱环节，检查预防和扑救措施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两节”期间森林防火不出大的问题。
    二、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充分认识森林防火工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今年，河北省林内可燃物增加，入冬以来，大部地区少雨雪，特别是受“暖冬”气候的影响，森林防火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要针对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把森林防火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进行周密细致地再安排、再部署，做到思想不麻痹、工作不松懈，真正把森林防火工作的各项预防和扑救措施落到实处。
    三、狠抓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森林防火意识。要针对节日期间人员流动量大的特点，利用当地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大张旗鼓进行宣传。要以出动宣传车、组织宣传队等多种形式，提高森林防火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最大限度地普及森林防火知识。要狠抓对林区内居民和流动人员的宣传，努力做到不留死角。要特别加强对林区中小学生的教育，不要随意燃放鞭炮和丢弃火种，进一步强化森林防火安全。
    四、加大火源管理力度，从源头上消除火险隐患。“两节”期间，要采取措施，加强野外用火综合治理。各了望台（哨）和护林员要全天候在岗值勤，密切监视火情。各森林防火检查站要24小时值班检查，严防火种进山入林。要加大野外巡查密度，对墓地坟头、旅游景点、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要确定专人，划区包干，严防死守。对林区各类火灾隐患，要及时通知，限期整改，对不按要求进行整改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要严格贯彻执行林区用火审批制度，切实加大对非法用火的打击力度，对违规用火的人员要依法从严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法律责任。
    五、严阵以待，做好扑救森林火灾的各项准备工作。要根据情况变化制定和完善扑火预案，认真落实好组织指挥、人员调配、机具装备、通讯联络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对扑火机具设施要进行全面检修，确保设备齐全，性能良好。各级、各类扑火队伍要进入临战状态，一旦有火情，及时出击，快速扑灭。要把扑火安全摆到森林防火工作的突出位置，科学组织扑救森林火灾，严防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要针对火场安全组织开展灭火战法、火场紧急避险技能的培训，提高扑火作战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灵活性，切实保证扑火人员的安全。
    六、加强防火值班和火灾信息调度。要继续坚持24小时值班和主要领导带班制度，确保信息、政令畅通。要加强防火值班的检查，坚决杜绝脱岗、漏岗现象。要认真及时核查、反馈卫星林火监测的热点信息。严格按照森林火灾归口报告制度的有关规定和一灾一报制度，及时准确上报森林火情，对迟报、瞒报火情的地方，要给予通报批评，对贻误扑火战机、酿成重大损失的有关人员要依法追究责任。
	

	
	
	


